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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丁塘港整治工程勘察设计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6月30日9点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SSCG【2026】014号
2.项目名称：丁塘港整治工程勘察设计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人民币28万元(可研建安费用*2.5%)
5.最高限价：经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中勘察设计费*100%
6.采购需求：
本项目为丁塘港整治工程勘察设计，详见项目需求
7. 合同履行期限：30天
8.本项目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供应商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2）具有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
（3）项目负责人具有水利水电工程高级工程师职称。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6月10日至6月16日，每天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至5: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二楼招标代理部（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琵琶墩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
3.采购文件售价：人民币伍佰元整
4、方式:
(1)现场领购：提供领购资料至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二楼招标代理部（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琵琶墩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办理。
(2)网络领购：若无法现金交纳，请联系电话：15961481796。交纳成功后，将符合要求的领购资料扫描件和报名费交纳凭证一并发送至邮箱：1539343408@qq.com。
(3)领购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投标报名申请表》原件一份（格式见附件）；提供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如联合体报名，需提供联合体双方证书复印件，并提供联合体协议书）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 2026年6月30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 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二楼开标室（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琵琶墩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无
七、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农业水利服务中心
地    址：常州市东方东路168号
联系方式：0519-8858981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琵琶墩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
联系方式：张天宇1866121060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张天宇
电 话： 18661210608











附件1              
招标文件获取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人全称（公章）：

	现委托         （被授权人的姓名）参与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此项目的招标工作。项目招标过程中答疑补充等相关文件都须投标人在相关网站上下载，本单位会及时关注相关网站，以防遗漏，并承诺不以此为理由提出质疑。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拟投项目负责人姓名：

	被授权人姓名：                  联系电话：

	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接收招标文件指定电子邮箱：

	报名时间：

	被授权人签字：


*注：投标人应完整填写表格，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全部责任。




附件2：
联合体协议书
甲方：                  
乙方：                  
为共同参加项目的投标，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各方关系
甲、乙丙（如有）各方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联合体的身份共同参加本项目的投标。甲方作为主办单位，乙方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各方愿对投标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自觉履行标书规定，同时各方承诺不再以单独或其它联合体方式参与本项目的竞争。
二、各方责权
1、甲方负责	    （项目内容），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	   并确保符合质量要求。
2、乙方负责	    （项目内容），负责人：   	并确保符合质量要求。
3、若本项目中标，各方共同与招标人签订承包合同，签署的合同协议书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法律约束力，各方任何一方的过失造成合同违约的，各方均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联合体成员单位必须服从主办单位现场项目负责人的现场管理。
5、主办单位作为联合体各方的代表，承担责任和接受指令，并负责整个合同的全面履行和接受本项目合同款的支付；主办单位接收到所属联合体成员单位的合同款，应当在合同款到达主办单位的账户当天拔付给联合体成员单位。
6、各方在项目合作中必须密切配合、尽职尽责，各方优质高效地完成各自承担的内容，承担各自负责内容的一切责任。
7、本协议一经签订，各方必须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条款，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商定补充协议。
三、协议份数
本协议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丙各方各执一份，其余用于投标。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注：联合体投标提供）




